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1-002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创智科技

"

）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连续三年亏损， 公司股票于

2007

年

5

月

24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 现将该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创智科技于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布了 《

2007

年年度报告》， 并按照有关规定于

2008

年

5

月

8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深圳证券交易所

已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正式受理了创智科技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创智科技目前在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

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

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

。 若在规定期限内

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该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二、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 作出

（

2010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 《民事裁定书》， 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

智科技进行重整， 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 为创

智科技管理人。 创智科技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在深圳

中院第四审判庭召开。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相关规定， 管理人将继续

开展资产评估、 方案设计等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 重整期间， 创智科技存在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 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 若创智科技被宣告破产， 该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创智科技能否恢复上市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2011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1-001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 作出 （

2010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 《民事裁定书》， 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创智科技

"

） 进行重整， 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

圳分所 （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 为创智科技管理人。

创智科技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在深圳中院第四审

判庭召开。 相关事项管理人已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发布了相关公告 （详见

2010-036

号

公告）。 会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相关规定， 管理人将继续开展资产

评估、 方案设计等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 重整期间， 创智科技存在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 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 若创智科技被宣告破产， 该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

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1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664

证券简称： 哈药股份 编号： 临

2011－001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同时披露了 《哈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

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 本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

停牌。

目前， 重大事项还在与有关部门进行咨询、 论证中， 为进一步做好

相关工作， 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经申请， 本公司

股票自

2011

年

1

月

6

日起将继续停牌

5

个交易日， 并将于

5

个交易

日后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报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150

证券简称： 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1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宜华企业 （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宜华集团

"

） 的通

知， 告知其股东及所持股权已进行了部分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宜华集团原注册资本为

27000

万元， 原股权结构为：

刘绍喜持股

81.48%

；

汕头市澄海区华信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3.91%

；

汕头市澄海区新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4.61%

。

二、 经宜华集团股东会决议， 变更如下：

1

、 宜华集团股东汕头市澄海区华信贸易有限公司与刘绍生先生签订 《股权转让合

同》， 将占注册资本

3.91%

的股权转让给刘绍生先生；

2

、 宜华集团股东汕头市澄海区新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刘壮青先生签订 《股权转让

合同》， 将占注册资本的

14.61%

的股权转让给刘壮青先生；

3

、 宜华集团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由原

27000

万元变更为

55395

万元， 增加部分

28395

万元由股东刘绍喜先生出资

22316

万元， 新股东刘绍生先生出资

4483.5

万元， 新

股东刘壮青先生出资

1595.5

万元。

经过此次变更后

,

宜华集团注册资本为

55395

万元

,

股权结构为：

刘绍喜持股比例为：

80%

刘绍生持股比例为：

10%

刘壮青持股比例为：

10%

宜华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没有发生变化，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没有发生变化， 仍为刘绍喜先生。

特此公告。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 南通科技 编号： 临

2011-001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 南通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南通机床）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

2000

万元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人民币

6800

万元

无逾期担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同意为南通机床总额不超过

2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11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

第

6

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审议并获全票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通机床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春华， 公

司住所为南通市城港路

397

号， 经营范围： 机电产品及模具设计、 制造、 销售； 机械零

配件制造销售； 技术协作及咨询。

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 南通机床总资产为

14672.89

万元， 净资产为

10297.38

万

元。

2010

上半年度， 南通机床实现营业收入

10279.84

万元， 实现净利润

1585.63

万元。

三、 董事会意见

南通机床资产状况、 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良好， 融资主要用于其正常生产经营。 本

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风险， 有利于南通机床业务的发展。

四、 目前，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6800

万元， 均是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无逾期

担保。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586

证券简称： 金晶科技 编 号： 临

2011-001

号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全年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 同比大幅上升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 预计

2010

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200%

以上

3

、 本次预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 公司

2009

年度净利润：

117,319,282.33

元

2

、 每股收益：

0.20

元

三、 业绩增长主要原因分析

1

、 与上年同期相比， 公司主营产品尤其是纯碱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导致利润增加。

2

、 与上年同期相比， 公司超白玻璃产品产销量同比增幅较大。

四、 其他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1

月

05

日

证券代码：

600777

股票简称： 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 临

2011-001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办公地址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部于

2011

年

1

月

5

日搬迁至新办

公地点， 证券部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变更如下：

证券部办公地址： 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

301

号南山世纪大厦

B

座

14

楼

邮政编码：

264003

证券部联系电话：

0535-2109779

证券部联系传真：

0535-2103111

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报名登记地址和联系方式相应变更为上

述新的地址和电话。

由于公司证券部办公地址变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敬请大家谅解。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777

股票简称： 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 临

2011-002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收到公司

独立董事刘萍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萍女士根据近日财党

[2010] 35

号 《关于规范财

政部工作人员在企业兼职行为的暂行办法》 中

"

财政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均不可在外兼职

或担任独立董事职务

"

的规定请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根据 《公司章程》 第一百条

"

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

， 但刘萍女士

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少于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规定的

最低标准即公司独立董事少于公司董事会成员三分之一， 因此刘萍女士的辞职报告需在

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９

证券简称： 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西湖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４１ １．７４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注：

２００９

年， 减持

１

，

６７６

，

０７５

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０．８５５％

；

２０１０

年， 减持

１

，

７３３

，

９２５

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０．８８５％

。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

持有股份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０

，

５８５ ５４．０１ １０

，

２４４ ５２．２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

，

５８５ ５４．０１ １０

，

２４４ ５２．２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 法规、 规章、 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 《股权分置改

革说明书》、 《收购报告书》 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未曾作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 备查文件

１

、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公司股票相关文件。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2

2011

年

1

月

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428

证券简称： 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2011-001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将其作为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

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

实施主体的议案》 和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设立

"

昆

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

作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

实施主体， 昆明云锗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其中， 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

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

18,787.83

万元， 使用超募资

金

11,212.17

万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的 《云南

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5

日收到通知， 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5

日领取了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

530100000025088

名称： 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昆明市海源北路六号高新招商大厦

法定代表人姓名： 包文东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亿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叁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光学锗镜头及元件的研究、 开发。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

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核，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二

O

一一年一月五日

营业期限： 二

O

一一年一月五日至二

O

二一年一月五日。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股票代码：

000716

股票简称：

*ST

南方 公告编号：

2011-001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

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正与有

关方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

＊

ST

南方， 股票代码：

000716

） 已自

2010

年

11

月

23

日起停牌。

目前， 公司及聘请的中介机构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重组的相关

工作， 有关方正在对重组方案进行沟通和论证，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

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周公告一

次上述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 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2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集人：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 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的方式

3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5

日上午

10

：

00-12

：

00

4

、 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3069

号星河世纪大厦

A

栋

32

楼大会议室

5

、 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顾伟先生

6

、 会议的通知：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会议的召

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4,590,800

股， 占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6.57%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伟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出席会议， 高级管理人员和

律师等列席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

LED

封装及节能照明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14,528,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

； 反对

62,300

股； 弃权

0

股。

2

、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14,590,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3

、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14,590,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马颂新、 傅曦林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

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 备查文件

1

、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一月六日

股票简称： 中航动控 股票代码：

000738

公告编号： 临

2010－027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董事会接到董事会秘书刘绍雄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 刘绍雄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

务， 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该辞职报告自

2010

年

12

月

31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秦

海波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同时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

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对刘绍雄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刘绍雄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1-01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同意豁免本公司债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基本情况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核钛白

"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4

日收到公司股东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

司债务的通知》 （公司财发 【

2010

】

719

号）， 同意豁免本公司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欠付的供水、 供热、 运输等费用

137,823,794.78

元， 支持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 股东方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中核四

○

四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发起人之一， 持有本公司

7.19%

股份， 目前为公

司的第二大股东。 在本公司的日常生产过程中为本公司提供生产、 生活用水， 提供

工业用蒸汽及自备铁路运输等服务， 所提供产品的价格由双方通过关联交易协议予

以约定， 其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三、 本次豁免债务对公司

2010

年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豁免的债务系本公司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欠付中核四

○

四有限公司的关联交

易款项， 该部分费用已计入相关各年的经营业绩， 本次豁免的债务

137,823,794.78

元，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将计入

2010

年度营业外收入， 预计对公司

2010

年度业绩有较大的积极

影响。 但公司

2010

年度能否扭亏为盈仍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表明公司继续亏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14.1.1

的规定， 公司股票可能会

在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暂停上市。

因公司拟披露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00

开市起停牌。 目前，

该重大事项的相关各方仍在筹划当中，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状况及

时在指定媒体进行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 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 临

2011-001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宜华企业 （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宜华集团

"

） 的通

知， 告知其股东及所持股权已进行了部分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宜华集团原注册资本为

27000

万元， 原股权结构为：

刘绍喜持股

81.48%

；

汕头市澄海区华信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3.91%

；

汕头市澄海区新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4.61%

。

二、 经宜华集团股东会决议， 变更如下：

1.

宜华集团股东汕头市澄海区华信贸易有限公司与刘绍生先生签订 《股权转让合

同》， 将占注册资本

3.91%

的股权转让给刘绍生先生；

2.

宜华集团股东汕头市澄海区新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刘壮青先生签订 《股权转让

合同》， 将占注册资本的

14.61%

的股权转让给刘壮青先生；

3.

宜华集团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由原

27000

万元变更为

55395

万元， 增加部分

28395

万元由股东刘绍喜先生出资

22316

万元， 新股东刘绍生先生出资

4483.5

万元， 新股东刘

壮青先生出资

1595.5

万元。

经过此次变更后

,

宜华集团注册资本为

55395

万元

,

股权结构为

:

刘绍喜持股比例为：

80%

刘绍生持股比例为：

10%

刘壮青持股比例为：

10%

宜华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没有发生变化，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没有发生变化， 仍为刘绍喜先生。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432

证券简称： 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

2011-001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

公司

"

） 开发的在

iPod

touch

、

iPhone

、

iPad

上应用的、 集血压计与充电器为一体的血压新

产品将于

2011

年

1

月

6-9

日 （美国太平洋时间）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召开的

CES

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向全球发布。 上述信息已在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作了披露。 该产品将以公司自有品牌销售， 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

九安医疗美国有限公司具体负责本产品在美国的销

售工作。

本产品的推出是公司积累国外销售经验、 建立公司品牌国际知

名度、 提升产品附加值的积极尝试。 该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前景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目前无法预测对本公司的具体影响。

特此公告， 请注意投资风险！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0423

证券简称： 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

2011-01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出厂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农业机械化城市化快速发展， 通货膨胀预期下养殖成本大幅增加， 国内毛驴的

存栏量逐年下降， 阿胶的主要原料驴皮资源日趋紧张， 收购价格不断上涨。

同时依照政府相关部门规定， 阿胶不再纳入政府定价管理范围， 阿胶销售价格将由

生产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变化自行制定。

鉴于以上实际情况， 公司决定自

2011

年

1

月

7

日阿胶块产品出厂价上调幅度不超过

60%

。 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大毛驴养殖业的发展， 涵养上游， 保证原料供应， 努力降低

成本， 维护东阿阿胶名贵民族中药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及声誉， 以及消费者长远

利益。

由于阿胶块产品主要原料收购价格变化难以预测， 毛驴养殖业的发展见效较慢， 且

市场费用等投入将逐渐加大， 阿胶块产品出厂价调整对公司

2011

年业绩产生影响无法预

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01

月

05

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 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1-001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上午以现场会议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

书面方式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实到董事

11

人， 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吴学愚先生主持， 符合 《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 规章和本公司 《章程》

的规定， 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率， 降低财务成本，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已对募集

资金项目 《

500kV

及以上超高压变压器及电抗器等输变电装备专用电磁线扩改项目》 投

入固定资产建设资金

5,690.94

万元， 配套流动资金

4,000

万元， 合计

9,690.94

万元； 已

为 《风力发电及机车车辆用特种橡套电缆新建项目》 投入固定资产建设资金

16,262.82

万

元， 上述两个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资金合计

25,953.76

万元。 公司同意以募集资金对其实施

置换。

公司已经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投入及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到

位后将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剩余资金按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将严格按照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对于超募部分资

金的投向将寻找稳健可行的新项目，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严格的

审批程序。

表决结果： 赞成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三、 备查文件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5

日

证券简称： 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11-001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4

日接到股东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

太和实业

"

） 通知， 股东太和实业分别将所持本公司

7,110,000

股

流通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

"

浦

发深圳分行

"

）， 为其控股公司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向该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不超过折合人民币

3,000

万元提供担保， 贷款期限为一年， 质

押期限到贷款到期日止。 上述质押已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手续

(

质押登记证明书编号：

1012300004)

。

截至目前， 太和实业持有公司股份

208,445,27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2.47%

。 此次质押股份

7,11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

。 太和实

业累计质押股份

88,564,53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0%

。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五日


